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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1         证券简称：*ST 天首         公告编码：临 2016-56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北京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凯信”）与北京市金润广源资产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金润广源”）

共同设立规模为 10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其中北京凯信拟认缴基金份额为 1000

万元，剩余基金份额由金润广源和其他投资者认缴。 

2、双方确定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平台为“吉林省汇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由其为本公司提供产业并购服务，其投资进度、市场前景、

投资收益等尚存在不确定性。  

3、产业投资基金的成立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能存在（包括但不

限于未能通过基金业协会审查而未能完成备案、募集份额不足等）不能满足成立

条件从而无法成立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

京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凯信”）拟以 1000 万元人民币，

认缴北京市金润广源资产管理中心（普通合伙）(以下简称“金润广源”)发起设

立的“吉林省汇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泽基金”）

的基金份额。该基金总规模为 10 亿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凯信

认缴基金份额为 1000 万元，剩余基金份额由金润广源和其他投资者共同认缴。 

2、公司于 2016 年 9月 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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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并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与金润广源签署产业

投资基金相关协议及配合办理产业投资基金相关的申报工作。 

3、本次对外投资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北京市金润广源资产管理中心（普通合伙）是经北京市海淀区批准设立的普

通合伙企业，成立于 2011年 5 月 19日，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准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完成备案登记，登记编码为 P1003026，具备基金管理人资格。执行

事务合伙人北京金润熙祥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黄

宁军；自然人合伙人傅绍骥，机构合伙人北京金润熙祥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合伙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75114359N，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下期出资时间为 2021 年 05 月 18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吉林省汇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时间：2016年 3月 28 日 

经营场所：长春市南关区前进大街 6688 号惠民嘉苑小区 13 号底层商铺

212-10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市金润广源资产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傅绍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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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人（发起人名称）:北京市金润广源资产管理中心（普通合伙） 

经营范围：管理或受托管理股权类投资并从事相关咨询服务业（不得以任何

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互联网信息服务（除互联网上网服务）（不得从

事理财、非法集资、非法吸储、贷款等业务；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不得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可自主

选择经营） 

四、合作的主要条款 

（一）合作模式  

以金润广源发起设立的吉林省汇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

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平台，为本公司提供产业并购服务。  

（二）规模及出资 

1、汇泽基金的总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其中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

凯信腾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基金份额 1000 万元，剩余基金份额由金润广源

和其他投资者认缴。 

2、存续期为 3+2年，3年投资期，2年退出期，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汇

泽基金存续期限可以延长 1年。 

3、双方一致同意基金由金润广源担任普通事务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 

（三）投资方向  

汇泽基金将以“一带一路”稀有矿产资源、清洁能源等及其相关行业为主，

重点投资采矿业、选冶业、勘探业和与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且具有高成长潜力

的企业。 

（四）经营管理 

1、汇泽基金将成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其职权具体参与

经营活动及日常经营管理事务，负责投资项目筛选、立项、组织实施、投资后监

督管理及投资项目退出等工作。投资委员会决议须经全体委员通过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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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润广源作为汇泽基金普通事务合伙人负责汇泽基金日常经营管理事务，

并向汇泽基金有限合伙人收取管理费。其中：投资期每年收取的管理费为有限合

伙人实缴出资额的 2%；投资期后每年收取的管理费为有限合伙人中已经投出且

尚未退出的资本额的 2%。 

3、其他限制：  

1）不得投资于其他创业投资企业及合伙企业；  

2）不得对外贷款及担保；  

3）不得用于赞助、捐赠等支出；  

4）不得开展可能导致违反中国证监会或所上市的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的投资

或其他业务经营活动； 

5）不得从事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经营活动。 

（五）特别约定  

双方一致同意：在汇泽基金对所投资的标的实施投资前双方须协商确定投资

退出方式，并达成书面约定，投资退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标的满足设定条

件的情况下由本公司进行收购以及双方协商确定的其他方式等。具体收购事宜按

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市场公允原则协商确定。 

（六）基金托管 

基金将募集的资金托管给有托管业务资质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并与其签署

《托管协议》，相关托管费按《托管协议》执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出资参与产业投资基金的目的是基于未来发展战略的探索和创新，可为

落实日后战略发展业务筹备资金，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为公司产业整合、并购

积累经验，丰富盈利模式，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快速稳定的发展。 

2、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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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公司本次对于产业投资

基金的投资，将面临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并且设立后的产业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

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面临

投资失败及基金亏损的风险。   

3、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助于公司提高资本运作水平，增加盈利来源，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对公司的战略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关于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 




